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湘财农指〔2020〕61 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第四批
省级新增水利预算资金的通知

相关市州、省直管县市财政局，省直有关单位：

根据《湖南省水利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办法（试行）》

（湘政办发〔2017〕43 号）以及新增水利预算安排，经研究，

现拨付你单位2020年第四批省级新增水利预算资金   万元（具

体项目、金额、收支分类科目见附件），主要用于城市防洪与

险工险段处置、水利救灾、全面推进河湖长制、河道管理、规

划及项目前期、水资源管理、水利设施维护、民生水利、水利

科技、大中型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省水利厅直属单

位能力建设等。请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加快资金拨付和

项目实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湖南省 2020 年第四批省级新增水利预算资金安

排汇总表

2、湖南省城市防洪、险工险段处置等项目 2020 年

省级补助资金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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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省 2020 年省级水利救灾资金安排表

4、湖南省 2020 年全面推进河湖长制省级补助资金

安排表

5、湖南省 2020 年河湖管理省级补助资金安排表

6、湖南省 2020 年省级水利前期工作经费安排表

7、湖南省 2020 年水资源管理资金安排表

8、湖南省 2020 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安排表

9、湖南省 2020 年民生水利等项目资金安排表

10、湖南省 2020 年水利科技等项目资金安排表  

11、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2020 年省

级专项工作资金安排表

12、湖南省 2020 年省水利厅直属单位能力建设资金

安排表

湖南省财政厅

                              2020 年 10 月 4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